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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债

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合计持股比例由65.42%被动稀释至

63.79%，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43 号）核准，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公开发

行了 2,299,3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22,993.00万元，

期限 6 年。票面利率具体为：第一年 0.50%、第二年 0.80%、第三年 1.20%、第

四年 1.60%、第五年 2.00%、第六年 3.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249 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

22,993.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债券简称“迪贝转债”，债券代码“113546”。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迪贝转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2020年 4月 2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当前转股价格为



11.93元/股。 

2025年 1月 7日，“迪贝转债”转股 3,445,849股，公司总股本由 135,385,725

股增加至 138,831,574 股，在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 65.42%被动稀释至 63.79%，被动稀

释比例超过 1%。 

二、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1：迪贝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贝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704522958E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嵊州市三江街道迪贝路62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荣 

成立日期：1998 年 07月 0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2：嵊州市迪贝工业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贝工业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677229798P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嵊州市三江街道迪贝路 62号 

法定代表人：储亚平 

成立日期：2008 年 07月 0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3：吴储正 

性别：女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嵊州市三江街道迪贝路 66号 

公司任职：董事兼总经理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4：吴建荣 

性别：男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嵊州市三江街道迪贝路 66号 

公司任职：董事长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2025 年 1月 6

日） 

本次权益变动后（2025 年 1月 7

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迪贝控股 62,176,109 45.93 62,176,109 44.79 

迪贝工业炉 3,096,498 2.29 3,096,498 2.23 

吴储正 21,447,423 15.84 21,447,423 15.45 

吴建荣 1,844,260 1.36 1,844,260 1.33 

合计 88,564,290 65.42 88,564,290 63.79 

注：上述表格合计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系“迪贝转债”转股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涉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二）“迪贝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

股数量、转股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

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月 9日 

 


